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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25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９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

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以邮件或传真的形式送达。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 会议议程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

议：

（一）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岳振锁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以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四川中海天然气有限公司

６７％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江昌政、江山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

子公司湖北升达林产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

（三）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议案（一）和（二）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刊载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收购四川中海天然气有限公司

６７％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关于控股子公司

湖北升达林产有限公司减资的公告》和《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９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４

日以书面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昌林先生主持，经过与会监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张昌林作为关联监事回避表决，会议以

２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四川中

海天然气有限公司

６７％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湖北升达林产有限公司减资的

议案》。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９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控股子公司湖北升达林产有限公司

减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

股子公司湖北升达林产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同意控股子公司湖北升达林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

湖北”）的八位自然人股东减资

８２５．０８

万元，折合注册资本金

３８４．３１

万元。 本次减资后，升达湖北注册资本

变更为

４００

万元，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升达湖北的八位自然人股东中，杜金华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江昌政先生之一致行动人，与公司存

在关联关系，杜金华女士原出资

１０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所占额

４５．２１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额

５４．７９

万元，出资

比例为

５．７６％

。 除杜金华女士外，其他七位自然人股东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减资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关联董事江昌政、

江山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会议以

７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控股子公司湖北升

达林产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杜金华女士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江昌政的弟弟江昌教的配偶，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江昌政先生的一致行

动人。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１０．１．５

条第四项规定的情形。

三、升达湖北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升达林产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硚口区建设大道

４３９

号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８

日

经营范围：木材及木制品、建筑装饰材料、家具、橱柜、门窗、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五金交电批发兼

零售；木制品安装及技术服务。

升达湖北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末

（

下列数据经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下列数据未经审计

）

资产总额

１

，

４０９．１９ １

，

３９３．９６

负债总额

５２．８４ ３７．４０

净资产

１

，

３５６．３５ １３５６．５６

注册资本

７８４．３１ ７８４．３１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

下列数据经四川华信

（

集团

）

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

）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

下列数据未经审计

）

营业收入

２

，

２９４．１９ ９２４．３０

营业利润

６３．８４ ３．５０

净利润

４７．６０ ０．２１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升达湖北增资扩股，引入八位自然人股东增资合计

８５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所占额

３８４．３１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额

４６５．６９

万元，合计持有

４９．００％

的股权。公司持有升达湖北

５１．００％

的股权。自然人股

东中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杜金华女士出资

１００．００

万元， 注册资本所占额

４５．２１

万元， 计入资本公积额

５４．７９

万元，出资比例为

５．７６％

。

升达湖北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１

日未分配利润为

１５１．７１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未分配利润为

１００．８６

万元， 该经

营期累计亏损

５０．８５

万元。 经协商，根据持股比例，八位自然人股东承担本经营期间经营亏损合计

２４．９２

万

元。本次八位自然人股东减资

８２５．０８

万元，折合注册资本金

３８４．３１

万元。本次减资完成后，升达湖北注册资

本变更为

４００

万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八位自然人股东中，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的杜金华女士持有升达湖北

５．７６％

的股权，需承担相应经营

亏损

２．９３

万元。 本次减资

９７．０７

万元，折合注册资本金

４５．２１

万元。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升达湖北运营的情况，公司与升达湖北的其他股东协商一致，同意八位自然人股东退出投资，升

达湖北进行减资，升达湖北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减资符合升达湖北的发展需求，不会对公司产生重

大影响。

六、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公司与杜金华已发生各类关联交易额

１３６．９２

万元。

七、独立董事意见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经营实际需要，属正当的商业行为。 杜金华因减资而与升达林业形成关联交易

遵循双方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及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董事会会议审议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时，关联董事江昌政、江山依法回避表决。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

的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遵守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不存在通过关

联交易操纵利润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９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四川中海天然气有限公司

６７％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１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四川中海天然气有限公司

６７％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２

、交易对方为公司控股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集团”），本次交易构成

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了董事会对上述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本次收购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３

、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深入发展，以及节能减排、改善环境的迫切需求，并参考天然气占一次能源

消费比重的国际平均水平

２３．８％

（目前我国这一比重为

４．６％

），预计未来天然气的消费量将保持较高增速。

本次收购完成后，四川中海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中海”）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收购是公

司经营战略的有效实施，公司借此切入新能源液化天然气（

ＬＮＧ

）行业，加速“中海燃气”品牌业务发展，对

公司主营业务的经营不会形成不利的影响，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４

、提请投资者注意：外部环境影响以及行业政策变化（如天然气价格改革）所产生的不确定性较多，

对四川中海未来的运营情况带来一定影响。 同时，本次天然气资产及业务收购，属于跨行业收购，公司涉

足新的领域，新的行业与公司原主营业务不相关，将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带来挑战。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围绕公司董事会战略转型的要求，稳步拓展业务范围，经公司与控股股东升达集团协商，公司拟以自

有资金收购升达集团名下天然气业务和资产。该业务和资产的转让采取公司向升达集团收购其所持四川

中海

６７％

的股权的方式进行。

升达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一项规

定的情形，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４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收购四川中海天然气有限公司

６７％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江昌政先生、江山先生、董静

涛先生、向中华先生、岳振锁先生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就本项关联交易提交董事会审议予以事前认可，并

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收购升达集团所持有的四川中海

６７％

的股权，涉及的股权收购交易金额为

２０

，

０３８

，

５９５．５９

元

人民币，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也不需要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１

、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董静涛

注册资本：

７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东路

１２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７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５１０１１３２０２７５７８５３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木竹质人造板、地板，木竹质装饰板、线，家具，橱柜，门窗，木竹制构件，集成

材，软木、木塑、木橡制品（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４

日止）；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辅建材、

五金交电；竹木机械技术服务；项目投资、投资管理及咨询业务（不含证券投资咨询）。 （注：以上项目需取

得专项许可的，必须在取得相关许可证后方可开业，并按许可时效从事经营；国家禁止或限制经营的不得

经营。 ）

２

、股东情况：江昌政持有升达集团

５２．００％

的股权；江山持有

２８．５２％

的股权；董静涛持有

１１．３６％

的股

权；向中华持有

５．２７％

的股权；杨彬持有

２．８５％

的股权，上述股东中江山系江昌政之子，为一致行动人关系。

江昌政先生为升达集团实际控制人。

３

、历史沿革：升达集团前身为都江木业开发公司，于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

７

日设立，企业性质为集体所有制。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

２７

日，都江木业开发公司经批准改制为都江木业有限公司，取得了

５１０１８１２８００６８２

号《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江昌政，注册资本为

４

，

５００

万元，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９

月，都

江木业有限公司完成了增资及系列股权转让，变更成升达集团，注册资本变更为

７

，

０００

万元，其中，江昌政

出资比例为

８３．３７％

；董静涛出资比例为

１１．３６％

；向中华出资比例为

５．２７％

。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取得了换发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４

、主要财务数据：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０６

月

３０

日

（

未经审计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经四川亿永正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审计

）

总资产

３

，

０３３

，

１８５

，

８４１．１８ ２

，

８１７

，

２８９

，

７４８．６５

净资产

３３８

，

７３９

，

５２０．１３ ３０４

，

１９３

，

５５１．４１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２８７

，

０４６

，

４８４．４１ ８０５

，

６３９

，

３７８．７８

利润总额

３０

，

５３７

，

５５６．２２ ３５

，

３１１

，

５４０．７９

净利润

３６

，

６３５

，

１７８．３２ ２７

，

７０８

，

５２９．８２

５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升达集团是公司控股股东，四川中海为升达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１０．１．３

条第一项规定的情形。

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升达集团不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要求公司违法违规提供担保等情形。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资产概况

公司本次收购的标的资产为升达集团所持的四川中海

６７％

的股权 （对应的实缴出资额为

２

，

０１０

万

元），该部分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

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２

、四川中海的基本情况

名称：四川中海天然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任文海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成都市青白江区新河路

８

号（中铁大厦第七层）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

经营范围：天然气技术咨询与服务（不含国家限制类）；燃气具销售、安装；城市管道燃气项目投资咨

询与服务；城市燃气工程施工（注：以上项目需取得专项许可的，必须在取得相关许可证后方可开业，并按

许可证时效从事经营；国家禁止或者限制经营的不得经营）。

四川中海的股东、各股东认缴出资额和实缴出资额情况如下：

出资人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升达集团

１０

，

０５０．００ ２

，

０１０．００ ６７．００

任文海

４

，

９５０．００ ９９０．００ ３３．００

合计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任文海先生与公司、公司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管均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所规定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四川中海

６７％

的股权，四川中海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四川中海持有阿坝州中海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阿坝中海”）

１００％

的股权，

持有蓝山中海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蓝山中海”）

１００％

的股权，持有汶川中海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汶川中海”）

１００％

的股权，股权结构如图：

（

１

）阿坝中海基本情况

名称：阿坝州中海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任文海

注册资本：

６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６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马尔康镇俄尔雅新村（人武部二楼）；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５

日

经营范围：液化天然气的输配工程（不含燃气供应，经营范围中应取得许可的，取得许可后才可经营）。

（

２

）蓝山中海基本情况

名称：蓝山中海天然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任文海

注册资本：

１２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２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湖南省蓝山县塔峰镇塔峰西路

２４９

号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经营范围：燃气具销售、服务。

（

３

）汶川中海

名称：汶川中海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任文海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汶川县水磨镇老人村三组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３

日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天然气输配、向用户销售燃气及使用过程中的维修和管理活动（以上经营

范围不包括专门从事灌装液化石油气零售业务活动。 ）（凭市政公用管理局批文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燃

气具销售及维修。 （以上经营范围国家限制或禁止经营的除外，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必须取得相关批准

后，按照批准的事项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

注：四川中海向任文海收购汶川中海

１００％

的股权，该等股权收购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完成工商登记。 根

据其相关协议约定，四川中海按

１

：

１

价格收购任文海持有的汶川中海

１０００

万元股权，原股东保证收购前公

司净资产不低于实收资本，如果汶川中海净资产（具体金额以审计后数据为准）低于实收资本，则差额部

分由任文海以现金方式进行补足。 经审计，任文海应补足差额

５３．８５

万元。

３

、主要财务数据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四川中海的相关资产及负债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川华信审（

２０１３

）

１７６

号审计报告。由于四川中海对汶川中海的股权收购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完成，汶川中海未纳入本审计报告的合并范围。 根据该审计报告，四川中海的财务状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５０

，

２２８

，

４４３．９２

其中

：

货币资金

１２

，

９５９

，

１３３．６９

其他应收款

３６

，

１６７

，

８２７．９５

固定资产

９７２

，

４８２．２８

负债总额

２０

，

３２０

，

０９２．２９

其中

：

其他应付款

９

，

８４７

，

３８５．６９

净资产

２９

，

９０８

，

３５１．６３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０

营业利润

－５１０

，

４３０．７５

净利润

－５１０

，

４３０．７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９８０

，

５９６．４５

四川中海的股权及资产不存在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 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等。

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汶川中海的相关资产及负债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为基准日的川华信审（

２０１３

）

１７７

号审计报告，根据该审计报告，汶川中海的财务状况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２３

，

５５３

，

７２７．０７

其中

：

货币资金

８

，

００２

，

４５２．４４

其他应收款

５３０

，

８０９．０９

固定资产

８１

，

０４４．７９

负债总额

１４

，

０９２

，

２２０．４８

其中

：

其他应付款

６

，

４７９

，

０８７．１３

净资产

９

，

４６１

，

５０６．５９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０

营业利润

－３２

，

９３６．４８

净利润

－３１

，

１９４．２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４７

，

３３２．２４

汶川中海的股权及资产不存在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 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

措施等。

４

、关于债权债务转移以及债务重组事项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到债权债务转移以及债务重组事项。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为参考公司委派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四川中海的净资产的审计值，由交易各

方公平协商确定，最终确定本次交易成交价格为

２０

，

０３８

，

５９５．５９

元人民币。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交易定

价以具有证券、 期货业务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为依据，交易成交价格是合理且公允

的，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升达集团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就公司收购四川中海股权相关事宜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主要内

容如下：

１

、标的股权：本协议项下的标的股权为升达集团所持的四川中海

６７％

的股权（对应的实缴出资额为

２

，

０１０

万元）。

２

、标的股权所对应的已经认缴但尚未实缴的出资额（

８

，

０４０

万元），由公司按照四川中海的章程规定

承担实际缴纳义务。

３

、转让价款：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按照所对应的四川中海经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合并报表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资产值确定， 四川中海经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所有的净资产值为

２９

，

９０８

，

３５１．６３

元，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２０

，

０３８

，

５９５．５９

元。

４

、股权转让的实施及转让价款支付

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就本协议分别提交其内部审批机构批准，经双方内部审批机构批准后，本协议生

效。

升达集团和公司应共同促使四川中海在本协议生效后的

３０

日内，到四川中海登记注册的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办理标的股权转让的变更登记手续。 各方对于该等工商登记变更均应提供必要的配合义务。

于工商登记机关核准四川中海涉及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登记之日起的

１０

日内，公司向升达集团支付

标的股权的转让款。

５

、升达集团声明与保证

（

１

）标的股权上不存在质押等任何其它权利受限制的情形。

（

２

）标的股权的实收资本不存在被股东抽逃的情形。

（

３

）将促使四川中海的另一名股东，放弃对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

４

）已促使四川中海向公司及其委派的审计机构提供反映目标公司财务状况的真实、准确、完整的信

息，如在本协议签署日后发现四川中海存在未披露的负债、义务，或者因四川中海在审计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存在的或有负债，导致四川中海审计基准日的净资产值减少的，应相应减少标的股权转让价款，

如标的股权转让价款已经支付的，将相应向公司退回。

（

５

）对于四川中海及其下属公司在审计基准日存在的其他应收款的收回承担保证责任，如四川中海

及其下属公司在审计基准日存在的其他应收款因任何原因而不能收回，升达集团将代有关债务人向四川

中海及其下属公司偿付该等款项。 升达集团偿付该等款项后，可以向有关的债务人追偿。

６

、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的规定，造成另一方损失，应依法承担违约责任。

７

、协议的生效及其他：本协议自双方盖章之日起成立，经双方内部各自有权审批机构批准后生效。

升达集团的股东会已经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６

日做出决议，批准本次交易和本次交易的协议。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收购完成后，升达集团不再拥有任何关于天然气的业务

及资产，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情形。

本次收购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现金流不构成重大影响。

七、交易目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目的

根据董事会战略转型的要求，公司在坚持经营好现有业务的同时，稳步拓展业务范围，实现产业多元

化发展。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了新版《天然气利用政策》，并于同月印发了首份天然气专项规划

《天然气发展

＂

十二五

＂

规划》。 目前，天然气占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为

４．６％

，与国际

２３．８％

的平均水平差

距较大。 随着城镇化深入发展， 对天然气的需求也将日益增加。 提高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

的比重，可显著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和细颗粒物（

ＰＭ２．５

）等污染物排放，实现节能减排、改善环境，这

既是我国实现优化调整能源结构的现实选择，也是强化节能减排的迫切需要。 公司预计未来天然气的消

费量将保持较高增速。

“中海燃气”品牌自

２００７

年起建设，以“建设上游（

ＬＮＧ

工厂）

－－

中游（

ＬＮＧ

物流）

－－

下游（民生、工商使

用

ＬＮＧ

的分销）产业链”为产业发展战略。根据这一战略，“中海燃气”已构建起一定的业务基础。四川省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已行文， 商请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解决阿坝中海液化天然气项目年用气

３

亿立方

米指标，以供应“三州一市”的少数民族地区液化天然气的使用。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亦向阿坝中

海复函承诺年供气

１

亿立方米，项目推进的相关工作正在落实中。 “中海燃气”目前已在四川、湖南等地投

资开展

ＬＮＧ

终端建设工作。

（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收购四川中海股权，有利于公司快速、稳健切入新能源液化天然气（

ＬＮＧ

）行业，实现产业多

元化。 公司收购四川中海

６７％

的股权，对公司主营业务的经营不会形成不利的影响，有利于公司长远发

展。

本次收购完成后，四川中海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将以自有资金与四川中海的其他股东一起按

照《四川中海天然气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逐步完成注册资本金的认缴，公司将加强四川中海的运营团队

建设，将积极推进在四川、内蒙、新疆等天然气产区的业务布局，并借助中缅管线通气的契机，加快在贵州

的工厂建设，通过自建、并购、重组等方式推进中海燃气产业链建设。

（三）存在的风险

１

、外部环境影响以及行业政策变化（如天然气价格改革）所产生的不确定性较多，对四川中海的未来

运营情况带来一定不确定性。

２

、本次天然气资产及业务收购，属于跨行业收购，公司涉足新的领域，新的行业与公司原主营业务不

相关，将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带来挑战。

八、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升达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０

万元。公司与升达

集团全资子公司四川升达装饰装修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３４８．７１

万元。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公司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

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对该事项进行审议并获得通过，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与关联方发

生的关联交易按照审计后的净资产值确定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公平自愿；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对公司主营业务的经营不会形成不利的

影响；本次收购是公司经营战略的有效实施，公司稳步拓展业务范围，切入新能源液化天然气（

ＬＮＧ

）行

业，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 同意公司受让四川中海

６７％

的股

权。

十、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会议决议；

２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

３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会议决议；

４

、川华信审（

２０１３

）

１７６

号审计报告（四川中海）；

５

、川华信审（

２０１３

）

１７７

号审计报告（汶川中海）；

６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５９

证券简称：升达林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５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为全资子公司成都市温江区升达建筑装饰

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升达温江”）向大连银行成都分行申请办理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

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为十二个月。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

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议批准权限

内，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介绍

１

、公司名称：成都市温江区升达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２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３

、注册资本：

９

，

８００

万元

４

、注册地址：成都市温江区海峡两岸科技产业开发园蓉台大道北段

５６６

号

５

、法定代表人：向中华

６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７

、经营范围：生产、加工强化木地板、踢脚线、阴角线、细工木条、木制品配件、木制家俱、实木地板、门

窗、人造纤维板及制品、销售本公司产品。

８

、与本公司的关系：全资子公司

９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升达温江总资产

２３

，

００９．８１

万元，总负债

５

，

７２９．８４

万元，净资产

１７

，

２７９．９６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

，

７７８．７８

万元，净利润

６６．１５

万元（上述数据经四川华信（集团）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审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升达温江总资产

２４

，

６８２．７４

万元，总负债

７

，

４２８．５６

万元，净资产

１７

，

２５４．１８

万元，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９

，

１７３．８７

万元，利润总额

－６３．８０

万元，净利润

－２５．７８

万元（上述数据未经

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与大连银行成都分行签订相关担保合同，此次为升达温江提供担保的金额依据与大连银行成

都分行最终协商后签署的贷款合同来确定，最终实际担保总额将不超过本次授予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

为十二个月。

四、董事会意见

升达温江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主营业务为生产“升达牌”强化地板及踢脚线，为满足

其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公司同意为其提供担保。本次申请的银行授信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升

达温江进一步加强经营业务水平，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公司为升达温江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

控的范围之内，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公司章程》相违背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担保公告日，公司无对外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１７

，

５００

万元， 占公司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１．４１％

。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３

股票简称：鲁商置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由董事长尹鹏先生召

集，应参会董事

５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５

名，同时监事会成员审阅了本次会议的议案，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

经参会董事审议表决，会议全票通过以下议案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通过《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因工作变动，尹鹏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及董

事职务，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通过，推荐赵西亮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为本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并提交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董志勇、姜国华先生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提名、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

事候选人不存在公司法及其他法律、 法规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的情形；董

事候选人的工作经历、教育背景等符合其工作岗位的要求，能够履行岗位职责。

二、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山东省鲁商置业有限公司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

司山东省鲁商置业有限公司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申请开发贷款人民币

７５０００

万元，借款期限不超过

４．５

年，年利率

７．６８％

，该项借款主要用于鲁商国奥城三期项目

建设，以该项目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作为抵押，公司大股东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为

本次借款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在山东省济南市南门大街

２

号银座泉城大酒店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具体通知详见《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号公告）。

特此公告。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附赵西亮先生简历：

赵西亮，男，汉族，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出生，山东临沂人，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

师，现任山东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山东银座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２３

股票简称：鲁商置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７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

●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网络投票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在山东省济南市南门大街

２

号银座泉城大酒店会

议室以现场会议的形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时

（四）会议的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五）会议地点：山东省济南市南门大街

２

号银座泉城大酒店会议室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为：审议《关于更换公司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相关公告《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

议公告》（临

２０１３－０１６

）刊登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三、会议出席对象

（一）凡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邀请的其他嘉宾。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登记方法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１

、登记方法：

法人股东应持有能证明法人代表资格的有效证件或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

书（格式附后）、股东账户卡、代理人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个人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授权代理人还必须持有授权委托书（格式附

后）、委托人及代理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股东为

ＱＦＩＩ

的，凭

ＱＦＩＩ

证书复印件、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股东账户卡复印件及受托

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出席会议者可在登记时间内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在会议登记地点进行登记，异地股东可

以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１６

：

３０

前用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６

：

３０

。

３

、登记地点：山东省济南市经十东路

９７７７

号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１－６６６９９９９９

联系传真：

０５３１－６６６９７１２８

联 系 人：刘冰、佟广

邮 编：

２５００１４

（二）注意事项

参加会议的股东住宿费和交通费自理。

（三）备查文件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度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本人）出席鲁商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关于更换公司董

事的议案

尹鹏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职务

选举赵西亮先生为公司董事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项下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明确

授意受托人投票。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出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

意愿进行表决。

委托人签名

（

或盖章

）：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３

年

＿

月

＿＿＿＿

日 委托期限

：

２０１３

年 月

＿＿＿＿

日至

＿

月

＿＿＿＿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８

证券简称：华天酒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３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期间无新增、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１

、本次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３０

。

（

２

）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地点：长沙市解放东路

３００

号华天大酒店贵宾楼五楼会议室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日

５

、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共计

１７

人、

代表股份数

３３９

，

２２０

，

８７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７．１８４４％

。

其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或授权代表）

１

人、代表股份数

３３０

，

９０８

，

９２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６．０２８２％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

股东

１６

人、代表股份数

８

，

３１１

，

９５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１５６２％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陈纪明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律师见证意见。会议的

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议案一、《关于在公司地产项目开发中引入新开发模式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９

，

２１４

，

５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８１％

；反对

６

，

３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１９％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３３０

，

９０８

，

９２０

股，占出席现场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８

，

３０５

，

６０４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２３６％

；反对

６

，

３５１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７６４％

，弃权票

０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

议案二、《关于签订

<

灰汤华天城房地产开发项目合作合同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９

，

２１３

，

５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８％

；反对

６

，

３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００１９％

；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３％

。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３３０

，

９０８

，

９２０

股，占出席现场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８

，

３０４

，

６０４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１１６％

；反对

６

，

３５１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７６４％

，弃权票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２０％

议案三、《关于向北京浩搏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

案》

因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 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数

为

８

，

３１１

，

９５５

股，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８

，

３０４

，

６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９９．９１１６％

；反对

６

，

３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７６４％

；弃

权

１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０．０１２０％

。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 因出席现场会议的只有关联股东华天集团一

人，根据规定，该股东回避表决。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８

，

３０４

，

６０４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９９．９１１６％

；反对

６

，

３５１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７６４％

；

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０．０１２０％

。

议案四、《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全通支行拟向公司控股子

公司张家界华天酒店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授信额度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

万元的议

案》

因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股东回避表决， 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数

为

８

，

３１１

，

９５５

股，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８

，

３０４

，

６０４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

９９．９１１６％

；反对

６

，

３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７６４％

；弃

权

１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

０．０１２０％

。

其中， 现场投票表决情况： 因出席现场会议的只有关联股东华天集团一

人，根据规定，该股东回避表决。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 同意

８

，

３０４

，

６０４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

９９．９１１６％

；反对

６

，

３５１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０．０７６４％

；

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０．０１２０％

。

议案五、《关于补选周志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３９

，

２１３

，

５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７８％

；反对

６

，

３５１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００１９％

；弃权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０００３％

。

其中，现场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３３０

，

９０８

，

９２０

股，占出席现场投票有表决权

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网络投票表决情况：同意

８

，

３０４

，

６０４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１１６％

；反对

６

，

３５１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７６４％

，弃权票

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的

０．０１２０％

四、表决结果

上述议案一至议案五的同意票均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半数以上，根据相关法律、深交所相关规则及《公司章程》，以上五项议案全

部审议通过。

五、出席网络投票的前十大股东表决情况

名称

中国工商银

行

－

新华行

业周期轮换

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

行

－

新华中

小市值优选

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农业银

行

－

新华行

业轮换灵活

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何静英

中信银行

－

新华灵活主

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

行

－

新华泛

资源优势灵

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

基金

孙向东 黎明 黄志能 张航宇

所持股数

（

股

）

２，９９５，７４８ ２，６９３，９６５ １，４２２，１８０ ４２０，０００ ３５５，３７５ １４８，２１６ ９８，０００ ９５，０００ ４１，７００ ２２，２３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３．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４．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５．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田祖明 张惠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经由董事会成员签字确认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湖南博鳌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９２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

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６１２，２８５，３９５．２６ ５３１，６０３，６５２．４７ １５．１８％

营业利润

９２，４２１，４７３．２２ ７０，０９４，８９３．８９ ３１．８５％

利润总额

９５，５２７，７６９．１１ ７０，６０８，９３８．３９ ３５．２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７８，９３７，４３７．８３ ６０，４８７，８７０．０１ ３０．５０％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１４６ ０．１１２ ３０．３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９２％ ３．１５％ ０．７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２，６４２，４４４，２０１．７５ ２，５１６，５８０，８２０．５８ ５．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２，０２８，６８０，９００．０２ １，９７７，２０１，５０４．５０ ２．６０％

股本

５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５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３．７６ ３．６６ ２．７３％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经营业绩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依托技术和品牌优势，克服了宏观经济增速放缓，钢铁行业景气度下降

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在巩固

２０１２

年“质量成本年”活动成果的基础上，加强内部管控能力建

设，深入开展“精细化管理”，积极推进整体承包销售模式，不断开拓石化、有色等市场领域，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公司经营继续保持了稳步健康发展的良好增长态势，取得了较好的经

营成绩，实现营业收入

６１

，

２２８．５４

万元，同比增长

１５．１８％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７

，

８９３．７４

万元，同比增长

３０．５０％

。

２

、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

２６４

，

２４４．４２

万元，总负债

６１

，

２０９．０１

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２０２

，

８６８．０９

万元，资产负债率

２３．１６％

，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１３

半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

０－３０．００％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

前次业绩预报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总会计师、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

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３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２

证券简称：科伦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３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

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

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３

，

１８１

，

３５４

，

０７８ ２

，

７７５

，

５８２

，

９２０ １４．６２％

营业利润

５９０

，

９５４

，

３７７ ４９４

，

２９６

，

００２ １９．５５％

利润总额

６２３

，

２３８

，

４２８ ５３５

，

０５１

，

７４３ １６．４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３４

，

５７２

，

４５７ ４６１

，

８６９

，

３８０ １５．７４％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１．１１ ０．９６ １５．６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５．９１％ ５．７３％ ０．１８％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资产

１６

，

５１３

，

１８８

，

３８５ １４

，

９３０

，

７７８

，

２４１ １０．６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９

，

２１７

，

００７

，

５４３ ８

，

８０２

，

８３４

，

９５５ ４．７０％

股本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１９．２ １８．３４ ４．６９％

注：上述数据以公司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 公司输液产品和非输液产品持续增长， 实现营业总收入

３１８

，

１３５．４１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４．６２％

。

报告期，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５３

，

４５７．２５

万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

１５．７４％

，净利润增长的主要原因：（

１

）销售规模扩大，特别是非输液

产品持续保持较快增长；（

２

）公司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以及加强成本控制降

低成本，致公司整体毛利提升。 （

３

）本期财务费用及研发费用增幅较大，影响

利润的增长。

２

、上表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

３０％

以上的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业绩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小于

３０％

。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１５．７４％

，在前次业绩预告的范围之内，与其不存

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

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四川科伦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